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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寄信件





局/部電子公文


第一類公文


第二類公文





市府聯絡箱





書面公文





傳真





1.整理


2.點收


3.裝訂





掛總文號


 





1.不掛文號


2.摘入登記簿





進入管理系統登錄並分文至承辦單位簽收


列印分文清單








退文





協調完成改分文





簽陳主秘以上主管核判分文





改分建議單





每天  貴單位送公文之同仁分別在10:00 、 15：00至文書組簽收公文紙本，帶回辦公室，承辦人收到紙本後，請執行IE進入公文管理系統簽收公文，再行辦文。


如認為該公文不屬  貴單位業務，請於當日或翌日上午分文前填寫改分建議單擲回文書組改分，如果超過二日，請自行協調改分或陳請主任秘書以上主管核示改分，再轉知文書組於公文管理系統重行分文。(分文原則一覽表如附件)








本校目前文書作業流程(一)


收文及分文作業流程

















